
 

江苏奥力威传感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章程修正案 

根据公司实际情况，现拟将《公司章程》中有关注册资本、股份总数作相应

修改。 

一﹑对《公司章程》第六条的修改意见 

原章程内容: 

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22,017.78万元。 

现修改为： 

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22,008.60万元。 

二﹑对《公司章程》第十九条的修改意见 

原章程内容 ： 

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2,017.78 万股。 

现修改为： 

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22,008.60万股。 

 

 

 

 

江苏奥力威传感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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